
 

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实施中 

有关具体政策问题的通知 

发改财金〔2018〕152 号 

各银行、各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

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有效推动《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

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国发〔2016〕54号，以下简称《意见》）、《关于做

好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相关工作的通知》（发改财金〔2016〕2792号）顺利实

施，切实解决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以下简称市场化债转股）工作中遇到的具

体问题和困难，经国务院同意，现将有关事项进一步明确并通知如下： 

一、允许采用股债结合的综合性方案降低企业杠杆率。各实施机构可根据对

象企业降低杠杆率的目标，设计股债结合、以股为主的综合性降杠杆方案，并允

许有条件、分阶段实现转股。鼓励以收债转股模式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方案中含

有以股抵债或发股还债安排的按市场化债转股项目报送信息。 

二、允许实施机构发起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各类实施

机构发起设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可向符合条件的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并遵守

相关监管要求。符合条件的银行理财产品可依法依规向实施机构发起设立的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出资。允许实施机构发起设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对象企业合作

设立子基金，面向对象企业优质子公司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支持实施机构与股权

投资机构合作发起设立专项开展市场化债转股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三、规范实施机构以发股还债模式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在以发股还

债模式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时，应在市场化债转股协议中明确偿还的具体债务，并

在资金到位后及时偿还债务。 



 

四、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开展市场化债转股。相关市场主体依据国家政策导

向自主协商确定市场化债转股对象企业，不限定对象企业所有制性质。支持符合

《意见》规定的各类非国有企业，如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开展市场化债转股。 

五、允许将除银行债权外的其他类型债权纳入转股债权范围。转股债权范围

以银行对企业发放贷款形成的债权为主，并适当考虑其他类型债权，包括但不限

于财务公司贷款债权、委托贷款债权、融资租赁债权、经营性债权等，但不包括

民间借贷形成的债权。银行所属实施机构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所收购的债权或所偿

还的债务范围原则上限于银行贷款，适当考虑其他类型银行债权和非银行金融机

构债权。 

六、允许实施机构受让各种质量分级类型债权。银行所属实施机构、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可以市场化债转股为目

的受让各种质量分级类型债权，包括银行正常类、关注类、不良类贷款；银行可

以向所属实施机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保险资产管理

机构以债转股为目的转让各种质量分级类型银行债权，包括正常类、关注类、不

良类贷款；银行应按照公允价值向实施机构转让贷款，因转让形成的折价损失可

按规定核销。 

七、允许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发行权益类融资工具实施市场化债转股。

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可以向实施机构发行普通股、优先股或可

转换债券等方式募集资金偿还债务。 

八、允许以试点方式开展非上市非公众股份公司银行债权转为优先股。根据

《意见》中实施机构和企业自主协商确定转股条件等相关规定，实施机构可以将

债权转为非上市非公众股份公司优先股；在正式发布有关非上市非公众股份公司

发行优先股政策前，对于拟实施债转优先股的非上市非公众股份公司市场化债转

股项目，实施机构须事先向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

称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方案，经同意后以试点方式开展。 

九、鼓励规范市场化债转股模式创新。鼓励银行、实施机构和企业在现行制

度框架下，在市场化债转股操作方式、资金筹集和企业改革等方面探索创新，并



 

优先采取对去杠杆、降成本、促改革、推转型综合效果好的业务模式。对于现行

政策要求不明确，或需调整现行政策的市场化债转股创新模式，应报送部际联席

会议办公室并经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反馈后再行开展。 

十、规范市场化债转股项目信息报送管理。对股债结合的综合性降杠杆方案，

在框架协议签署环节，报送总协议金额和拟最终增加的企业股权权益金额，并以

后者作为债转股签约金额；在资金到位环节报送到位资金数额和企业股权权益增

加金额；在协议所约定转股股权全部完成环节报送经会计师事务所认定的股权金

额，作为项目实际转股金额。实施机构在报送债转股项目信息时，应明确说明与

企业所签协议的性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实质性合同金额计入签约金额，意向性

营销性协议金额不再计入签约金额。 

部际联席会议将组织协调加快《意见》相关政策的落实。落实税收政策，符

合条件的市场化债转股企业可按规定享受企业重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适应开展

市场化债转股工作的实际需要，有关部门将研究采取适当支持方式激励引导开展

市场化债转股，依据市场化债转股业务规模、资金到位率、降杠杆质量等因素对

相关银行和实施机构提供比较稳定的低成本中长期资金支持；在防止国有资产流

失的前提下，提高国有企业转股定价的市场化程度，经批准，允许参考股票二级

市场交易价格确定国有上市公司转股价格，允许参考竞争性市场报价或其他公允

价格确定国有非上市公司转股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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